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19]第6号  

申请人：大连永盛水泥制造有限公司，住所瓦房店市元台镇后元村。
法定代表人：边丽荣，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袁天夫，男，1956年10月29日出生，住所辽宁省瓦房店市五一路一段542号1-6-1。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环境保护局,住所辽宁省瓦房店市新华路1号。

法定代表人：栗世君，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于锡玲，系该局法规宣教科工作人员。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瓦环罚决字[2018]第0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瓦环罚决字[2018]第0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大连市环境保护局于2018年5月14日发布的《排污许可证》核准的2018年度申请人公司大气排放总许可量，即：颗粒物209.909000吨/年，SO2（二氧化硫）428吨/年，NOX(氮氧化物)856吨/年。截止2018年12月31日，申请人实际排放分别为：颗粒物56.1332吨/年，SO2 （二氧化硫）56.33吨/年，NOX（氮氧化物）211.37吨/年。2.被申请人在处罚决定书认定申请人公司1号水泥生产线自2018年4月一直生产至2018年11月15日，在11月错峰生产时段申请人水泥熟料生产期间违法排放了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大气污染物，超过了《排污许可证》规定的2018年11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申请人认为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均未超过国家标准，不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进行处罚，被申请人却实施了顶格处罚。二、从处罚决定书可以看出，被申请人认为11月份应错峰生产。申请人企业产品销售有订单无库存，既没有超标使用资源，更没有超单位标准排放污染物。企业经营是市场行为，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被申请人称：一、申请人违反《排污许可证》规定，在2018年11月错峰生产时段，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违法事实清楚。2018年11月15日被申请人环境监察人员到申请人公司现场检查发现，1号水泥熟料生产线处于生产状态。经查，1号水泥熟料生产线自2018年4月一直生产至2018年11月15日，在11月错峰生产时段，申请人违法排放了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大气污染物，超过了《排污许可证》规定的2018年11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上述违法事实有《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询问笔录、《排污许可证》和申请人2018年11月《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日平均值月报表》为证。申请人辩称其在2018年11月份正常生产期间，没有超单位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更没有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该说法实为逃避法律责任，因为《排污许可证》是指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根据排污单位的申请和承诺，通过发放排污许可证的形式，依法规范和限制企业排污行为的法律文书。《排污许可证》明确提出排污单位许可排放浓度和许可排放量要求，许可排放量就是企业应当执行的总量控制指标。申请人作为纳入排污许可证重点管理的企业，必须在排污许可证规定的许可排放浓度和许可排放量的范围内排放，不仅应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执行全年污染物总量控制，也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实行月总量控制进行生产。在未依法申请排污许可事项变更和取得批准的情况下，应当严格执行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按照申请人依法取得的《排污许可证》表4-1规定，在错峰生产时段2018年11月，申请人没有取得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大气污染物许可排放量，即不允许申请人排放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大气污染物。但申请人1号水泥熟料生产线在11月错峰生产时段违法排放了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大气污染物，因此可以认定申请人超过了《排污许可证》规定的2018年11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二、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被申请人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依法进行了立案、调查取证，履行了听证告知和处罚先行告知程序，依法举行听证并进行了集体讨论。三、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申请人违反《排污许可证》规定，在2018年11月错峰生产时段，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和《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一款：“排污单位应当依法持有排污许可证，并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的规定，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和《大连市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试行）》（大环发[2018]337号）：“第二类违反大气污染防治规定类第42项：违法程度：特别严重；违法情节：排放大气污染物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30%（含30%）以上；处罚裁量标准：重点行业，处100万罚款；”的规定，对申请人依法作出罚款100万元的行政处罚，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综上，申请人提出的复议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复议机关依法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经审理查明：2018年11月15日，被申请人环境监察人员到申请人公司现场检查时发现，1号水泥熟料生产线处于生产状态。经被申请人调查，申请人1号水泥熟料生产线自2018年4月一直生产至2018年11月15日，在11月错峰生产时段，申请人违法排放了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大气污染物，超过了《排污许可证》规定的2018年11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被申请人依法履行了听证告知和处罚先行告知程序，依法举行了听证会，并经过集体讨论后，于2018年12月26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对申请人作出罚款10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询问笔录、《排污许可证》和《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日平均值月报表》等证据在卷证明。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条规定，被申请人瓦房店市环境保护局作为县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其依法具有对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规定：“…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排污单位应当依法持有排污许可证，并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本案，申请人依法取得的《排污许可证》表4-1规定，在错峰生产时段2018年11月，申请人并没有取得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大气污染物许可排放量，即不允许申请人排放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大气污染物。申请人违反《排污许可证》规定，在2018年11月错峰生产时段，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的规定，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和《大连市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试行）》（大环发[2018]337号），对申请人作出罚款100万元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妥。

综上,对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本机关不予支持。瓦房店市环境保护局作出的瓦环罚决字[2018]第0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程序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的瓦环罚决字[2018]第0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19年4月18日


 -   -

